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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管理规定 

 

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告（第 6 号） 

现公布《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管理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密码管理局 

2005 年 12 月 11 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管理，规范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行为，根据《商用密码管理条例》，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商用密码产品，是指采用密码技术对不涉及国家秘密内容的信息进行加密保护或

者安全认证的产品。 

 

第四条 国家对商用密码产品销售实行许可制度。销售商用密码产品应当取得《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

可证》。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商用密码产品。 

 

第五条 国家密码管理局主管全国的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依据本规定承担有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申请《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有熟悉商用密码产品知识和承担售后服务的人员以及相应的资金保障； 

（三）有完善的销售服务和安全保密管理制度；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第七条 申请《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应当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提交下

列材料： 

（一）《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 

（三）证明其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所列条件的材料。 

 

第八条 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齐备并且符合规定形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受理

并发给《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备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当

场或者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将初审意见和全

部申请材料报送国家密码管理局。 

国家密码管理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国家密码管理局认为必要时，可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考察。考察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规定所设定的

期限内。 

 

第九条 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申请单位从事商用密码产品销售活动的，应当自作出批准决定之日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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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发给《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布。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有效期 3 年。 

 

第十条 取得《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的单位（以下称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应当自取得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之日起 30 日内，到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许可经营项目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商用密码产品的，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 日

内，持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到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二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变更名称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持变更证明文件到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办理《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更换手续。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变更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持变更证明文件到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备案。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破产、解散或者被撤销的，原持有的《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自行失

效。 

 

第十三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销售的商用密码产品，应当是经国家指定的机构检测、认证合

格并加施强制性认证标志的产品。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销售的暂未列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商用密码产品，应当是经国家密码管理

局指定的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产品。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不得销售境外研制生产的密码产品。 

 

第十四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应当详细登记直接使用商用密码产品的用户的名称（姓名）、

住所、组织机构代码（居民身份证号码）以及产品的名称、型号、用途、数量。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应当每季度将销售登记情况如实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

机构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将商用密码产品销售汇总情况报国家密码管理局备案。 

 

第十五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将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给在华的境外组织或者个人的，应当核验

其持有的密码产品准用证。 

 

第十六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往境外的，按照密码产品出口管理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宣传、公开展览商用密码产品，应当事先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批

准。 

 

第十八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及其人员，应当对所接触和掌握的商用密码技术承担保密义务。 

 

第十九条 销售、运输、保管商用密码产品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二十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安全保密管理制度，对其人员进行保密教育。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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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由国家密码管理局印制。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